附件1
票据复印件整理指引
[bookmark: heading_0]
[bookmark: heading_2]一、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符合《加工贸易企业招工补助资金分配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补助条件，申请跨境劳务招工补助的东兴市企业（以下简称“申请企业”）。
[bookmark: heading_3]二、票据复印件基本要求
[bookmark: heading_4]（一）真实性
申请企业提交的票据复印件须对应真实发生的跨境劳工相关费用支出，票据原件应真实存在且由申请企业合法取得，不得伪造、篡改票据信息如金额、开具日期、服务内容等。
[bookmark: heading_5]（二）完整性
1.票据复印件需完整呈现票据核心要素，包括但不限于：票据名称、开具单位名称及盖章、开具日期、费用项目如体检费、证件费、保险费、劳务费等、金额大小写需一致、服务对象关联信息如涉及的跨境劳工人数、服务期限等。
2.若票据存在附件如费用明细单、服务协议节选等，需一并复印并随主票据整理，确保费用支出逻辑连贯。
[bookmark: heading_6]（三）清晰性
1.票据复印件需采用A4纸张复印，复印效果清晰可辨，无模糊、缺角、歪斜等情况，关键信息如金额、印章、日期不得被遮挡。
2.若原件因磨损、褪色导致复印不清晰，申请企业需提供原件备查，并在复印件上注明“原件因（具体原因，如磨损/褪色），复印件已与原件核对一致”，同时加盖企业公章。
[bookmark: heading_7]（四）时效性
[bookmark: _Hlk219445268]1.2018-2019年跨境劳务相关费用补助的票据，开具日期需在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
2.2024年及以后跨境劳务相关费用补助的票据，开具日期需与申请补贴的季度时段对应，开具日期需在2024年4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
[bookmark: heading_9]三、票据分类与整理规范
[bookmark: heading_10]（一）票据分类
申请企业需按补助阶段及费用类型，将票据复印件分为以下两类（根据申请的补助阶段选择对应类别整理）：
[bookmark: heading_11]1.2018-2019年补助票据
· 类别1：海关体检费用票据。包括由海关或其指定机构开具的，用于跨境劳工体检的收费票据或其他作证材料（如发票、行政事业性收费收据等）；
· 类别2：公安出入境大队外国人停留证件费用票据。包括由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开具的，用于办理跨境劳工停留证件的收费票据；
· 类别3：跨境劳工商业保险费用票据。包括由保险公司开具的，为跨境劳工投保商业保险的保费票据或其他作证材料（需注明参保人数、保险期限）。
[bookmark: heading_12]2.2024年及以后补助票据
· 类别1：海关体检费用票据。与第一阶段类别1要求一致，票据需注明体检人数、体检有效期（对应每月费用核算依据）；
· 类别2：公安出入境大队外国人停留证件费用票据。与第一阶段类别2要求一致，票据需注明证件办理人数、证件有效期（对应每月费用核算依据）；
· 类别3：跨境劳工商业保险费用票据。与第一阶段类别3要求一致，票据需注明参保人数、保险期限（对应每月费用核算依据）；
· 类别4：人力资源公司劳务费票据。包括由具备合法资质的人力资源公司开具的，用于支付跨境劳工劳务中介、管理服务的费用票据（需注明服务人数、服务期限、服务内容）。
[bookmark: heading_13]（二）整理规范
1. 分类装订：按上述“票据分类”中的类别，将同一类别的票据复印件单独整理，每类票据需用封面标注“[补助时间阶段]-[票据类别，如海关体检费用票据]”，封面需加盖申请企业公章；
2. 时间排序：同一类别的票据需按开具日期先后顺序排列（从早到晚），若同一日期有多张票据，按票据金额从小到大排序；
3. 附清单说明：每类票据后需附《票据清单》（模板见附件），清单内容包括：序号、票据编号、票据类型、开具日期、开具单位、金额（小写+大写）、对应跨境劳工人数、服务期限（如2018.01-2018.12）、备注（如“无附件”“含费用明细单1份”），《票据清单》需由申请企业经办人签字、加盖企业公章，并注明“清单所列票据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一致”；
4. 标注关联：若单张票据对应多个月份的费用（如季度保险票据、半年体检票据），需在票据复印件空白处注明“本票据对应[起始月份]-[结束月份]费用，共[X]个月；
5. 公章覆盖：所有票据复印件的关键信息区域（如金额、开具单位盖章处）需加盖申请企业“与原件核对一致”专用章或公章（公章需清晰覆盖复印件与空白处，避免仅盖空白处）。
[bookmark: heading_14]四、提交要求
1. 提交方式：票据复印件需提交纸质版，纸质版需装订成册，同时提交电子版扫描件（PDF格式，按“补助阶段-票据类别”建立文件夹，每类票据扫描件按序号命名，如人力资源公司劳务费票据-001.pdf”）；
2. 提交时限：票据复印件需与《补贴申请表》《承诺书》等其他申请材料同步提交，具体时限以《跨境劳务招工补助申请通知》为准，逾期提交的票据材料不予受理；
3. 材料份数：纸质版票据复印件需提交1份，电子版扫描件需通过指定邮箱提交；
4. 原件备查：申请企业需妥善留存票据原件，专项工作组在审核过程中可要求企业提供原件核对，企业需在接到核对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提供。
[bookmark: heading_15]五、其他说明
1. [bookmark: _GoBack]申请企业需对票据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若发现票据造假、篡改、虚报等情况，将取消补助资格，追回已发放补助资金，并纳入企业信用记录；
2. 票据复印件整理不符合本指引要求的，专项工作组将通知企业在5个工作日内补正，补正后仍不符合要求的，视为无效申请材料；
3. 本指引未尽事宜，按《加工贸易企业招工补助资金分配实施方案》及《跨境劳务招工补助申请通知》相关规定执行，如有疑问，可联系东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咨询，联系电话：0770-7688188。

附件：《票据清单》（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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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票据清单
	序号
	票据编号
	票据类型
	开具日期
	开具
单位
	金额
（大小写）
	对应跨境劳工人数
	服务期限
	备注

	1
	
	
	
	
	
	
	
	

	2
	
	
	
	
	
	
	
	

	...
	
	
	
	
	
	
	
	



经办人签字：__________  
企业公章：__________  
日期：____年__月__日  
备注：清单所列票据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一致，共[X]张票据，合计金额[X]元（小写：，大写：________）。

2
